



蓝山县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办法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规范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行为，维护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湖南省国有建设用地储备办法》(省政府令第224号)和《永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印发〈永州市中心城区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办法〉的通知》(永自然资发〔2024〕1号)等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蓝山县补偿收回地面无建筑物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地面有建筑物的，按照《关于印发〈蓝山县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实施办法〉的通知》(蓝政发〔2020〕1号)执行。
第三条　公共利益需要或实施城市规划进行旧城区改造等，需要使用单位和个人依法取得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由县自然资源部门报经县人民政府批准，可以依法以补偿收回方式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第二章 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程序
第四条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补偿收回的程序
(一)由项目用地业主单位根据县自然资源部门的规划条件和要求,就建设项目规划红线范围内应收回的国有建设用地查清土地权属来源、面积、规划指标、利用现状、是否给予补偿等相关情况，与土地使用权人沟通协调，完成收回前期工作；同一宗地中，因收回部分土地使用权后，剩余土地不能单独规划或单独建设的，应当同时补偿收回。
(二)县自然资源对土地收回前期工作进行审查后，将拟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原因、依据、面积、范围、补偿方式等情况书面告知土地使用权人，充分听取土地使用权人的意见，初步达成一致后再会同相关部门与土地使用权人共同委托有资质的中介机构评估。
(三)县自然资源部门在评估机构出具评估报告后7个工作日内拟定《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补偿收回方案应包括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依据和方式、土地使用权人名称、位置、面积、范围、现状、补偿等内容。
(四)《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经县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由县自然资源部门根据收回方案发布《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公告》，并送达土地使用权人和抵押权人等权利人，同时通过媒体向社会公布，公告期不少于7个工作日。土地使用权人在公告期内有申请听证的权利，土地使用权人申请听证的，县自然资源部门应按照规定在30日内依法组织听证。
(五)县自然资源部门结合公告和听证情况完善《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方案》，并报县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依法下达《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
(六)县土地储备机构根据《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与土地使用权人签订《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县财政部门按照批准的补偿款安排县土地储备机构相关资金，由县土地储备机构将补偿款拨付给被补偿收回土地使用权人，并办理收回土地相关手续；县自然资源部门同时收回并注销原土地使用权证或不动产权证。
第五条 《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原土地使用权人未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未提起行政诉讼，又拒不履行相关义务的，县自然资源部门可公告注销原土地使用权证和不动产权证，或者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期间，不停止《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的执行。
第三章 特别规定
第六条　《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决定书》送达之日起满30日，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自然资源部门将收回土地补偿款交公证机关或人民法院予以提存:
(一)在规定期限内，无权利人申报权利的，或者虽有权利人申报，但拒不领取收回土地补偿款的;
(二)根据当事人提交的权利申报材料、资料等，不能确认收回土地补偿款支付对象的;
(三)土地使用权有争议，或者虽经政府确权但使用权归属争议仍在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过程中的;
(四)不能向土地使用权人直接支付收回土地补偿款等其他情形的。
提存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县自然资源部门应当将收回土地补偿款提存情况书面告知相关权利人及相关单位;无申报权利人的，应当通过报刊等媒介向社会公告。
第七条　收回土地补偿款提存后,土地使用权人向县自然资源部门申报权利，经审核符合条件的，土地使用权人按本办法相关规定与县土地储备机构签订《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并凭补偿协议到提存的公证机关或人民法院领取补偿款。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我县此前出台的相关政策与本办法不一致的，以本办法为准。本办法施行前，已由县自然资源部门受理或已签订《补偿收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协议》的，按原政策标准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在施行过程中，国家、省、市相关政策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bookmark: _GoBack]第十条 本办法有效期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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